[bookmark: _GoBack]沙坡头区统计局“谁执法谁普法” 责任制   
 考核评价办法

为进一步明确普法职责任务,不断推进统计局普法工作深入开展，特制定本考核办法。
一、考核对象
各中心(室)负责人。
二、考核内容
1.建立健全普法责任制体制机制。及时修订区统计局普法工作领导小组职责等内容，制定普法计划，明确普法重点内容，提出具体落实举措。各中心(室)负责人熟悉年度普法任务，主动安排落实普法工作。修订完善本单位普法责任“四清单一办法”，将“谁执法谁普法”履职情况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终述法主要内容。(20分)
2.认真落实“八五”普法工作任务，结合统计工作实际，认真落实我局“八五”普法规划和实施方案。（10分）
3.主动接受法律法规培训教育。积极参与法律法规学习培训，各中心(室)干部每年参加干部理论学习不少于20次，至少参加1次集中宪法专题教育,参加统计法律法规专题培训班不少于1次，并有学习笔记和相关学习资料。(10分)
4.深入开展主题普法宣传活动。开展“4·15”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、“12·4” 国家宪法日、“12·8” 统计法颁布日、政府开放日等重要时间节点的主题宣传活动,深入广场、社区广泛宣传宪法、统计法律法规等内容。(10分)
5.将普法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，充分利用各类普查调查活动、业务指导契机，深入工业、建筑业、服务业、固定资产投资、限下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企业，走进社区，走进群众身边，积极宣传统计法律法规、民族团结进步各项政策，大力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法律法规。(15分)
6.统计执法过程中大力普法。利用执法各环节宣讲统计法律法规，结合案情进行充分释法说理，纠正违法行为，实现执法与普法深度融合。(10分)
7.报送法治信息情况。及时报送法治信息，每年不少于12篇。(10分)
8.推进“互联网+法治宣传”。积极转发“宁夏法治网”“宁夏法治”微信公众号专题访谈、庭审直播、宣传宪法公益广告片、有关宪法法律文章、图片、动漫、微视频等法治文化作品，努力增强普法的覆盖面和吸引力。(15分)
三、考核方式
普法责任落实情况考核由局普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,纳入干部平时考核评定中，局党组每季度听取各中心(室)负责人关于普法责任落实的情况汇报，第四季度与年终考核一起进行，将普法责任落实纳入个人述职报告中,结合日常表现、工作情况汇报、查阅档案资料、评估普法宣传效果综合打分。
四、考核分值及结果运用
考核分值为100分，考核结果分值低于85分的中心(室)干部不得评为“优秀”等次；评分80分以下的中心（室），由主要负责人约谈分管领导和中心(室)负责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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